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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說明延伸生產者責任（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, EPR）之定義及

其在我國廢棄物管理上之應用。（20 分）

二、試述氣化熔融法之原理，並以廢汽車粉碎剩餘物（ASR）為例說明其控

制條件及產出物之管理利用方法。（20 分）

三、試述衛生掩埋場應具備之功能，並分別說明其相應的必要設施項目與管

理作為。（20 分）

四、試述都市採礦（Urban Mining）之定義，並說明推動上應考慮之重要事項

及當前各面向我國之管理狀況。（20 分）

五、請說明厭氧消化與堆肥化之異同並敘述我國禁止輸入之廢棄物種類。

（20 分）


